
宪法知识二十问

——2019 年宪法宣传周之宪法知识普及

一、国家宪法日是几号？

2014 年 12 月 4 日是首个国家宪法日，2019 年 12 月 4 日是我国

第 6个国家宪法日，也迎来第二个“宪法宣传周”。

二、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 1954 年 9 月 20 日、1975 年 1 月

17 日、1978 年 3 月 5 日和 1982 年 12 月 4 日通过四个宪法，现行宪

法为 1982 年宪法，并历经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2018

年五次修订。

三、宪法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一）宪法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宪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三）宪法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四）宪法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

基本原则有：



（一）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

（二）各民主党派是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党的领导的，与

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

（三）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

（四）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

政策的领导；

（五）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六）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参政议政和互相监督；

（七）以坚持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共产

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奋斗目标；

（八）以宪法为多党合作的根本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九）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负有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

会安定团结的责任。

五、宪法对建设法治国家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

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

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实施依法治国，关键是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要将宪法的内容予以落实。

六、宪法精神的主要内容？

宪法精神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精神；

（二）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

（三）改革开放的精神；

（四）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七、依宪治国如何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起到重要保证作用？

宪法有着国家根本法和治国安邦总章程这一根本特征，在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权威首先表现为宪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法

律效力。从宪法的角度来论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

是要把“依宪治国”的各项制度要求落到实处。2019 年 10 月 31 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健全保

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的要求。其中，对“依宪治国”价值理

念的坚守是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根本法作用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

据。

“依宪治国”的根本价值要求就是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过程

中要把宪法视为可以约束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为的法律

规范，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规章都不得与宪法

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把宪法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保证来

破解国家治理中的一系列难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的力量，可

以根据依宪治国的价值要求，构建科学和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

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来最终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八、确立全国法制宣传日的意义？

确立“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民的宪法观

念，树立宪法权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

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公民权

利的根本法律保障，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依据，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宪法知识

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了解宪法、掌握宪法，增强宪法观念，树立

宪法权威。因此，将现行宪法的实施日作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充分体



现了宪法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法制宣

传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

确立“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有助于营造全社会浓厚的法制氛

围，让“12.4” 全国法制宣传日成为全体公民熟悉法律、认知法律、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节日，成为展示我国法制建设成就的节日，成为

树立我国良好法治形象的节日，使现代法治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实践

依法治国方略打下牢固的社会思想基础。

九、通过宪法修正案和法律案以及其他议案是如何规定的？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 1/5 以上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性质是什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

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十一、国家立法权是如何规定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

法权。



十二、全国人大任期是如何规定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 5 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

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

员的 2/3 以上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 1 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十三、全国人大有哪些罢免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秘书长；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罢免是指对违法失职的国家公职人员，在任期届满以前，依法解

除其职务的活动。

十四、国家主席对内方面职责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

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

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

员令。

十五、国务院的性质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的性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务院是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它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一

起，组成我国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中央政府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总揽国

家政务和负责国家行政管理责任的机关。

第二，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第三，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

组织体系中，国务院居于最高地位，统一领导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这

种统一领导体现在：一是国务院制定颁布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行

政机关都要执行，不得违背；二是国务院对于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都享

有监督权，有权撤销或者改变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

和命令。

十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性质和地位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十七、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

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十八、公民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是如何规定的？

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是维护国家的政权稳定和公民依法行使

各项自由和权利的根本保障。因此，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是

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根据本条的规定，公民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

式，侵犯、损害和危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祖国的安全”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它主要包括：

（1）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2）国家的政权不受威胁；（3）

国家的社会秩序不被破坏；（4）国家的秘密不被泄露。“祖国的荣

誉”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它主要包括：（1）国

家的尊严不受侵犯；（2）国家的信誉不受破坏；（3）国家的荣誉不

受玷污；（4）国家的名誉不受侮辱。“祖国的利益”是指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围十分广泛，对外主要是指国家政

治、经济、文化、荣誉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对内主要是指相对于集

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



十九、公民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是如何规定的？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国家的安全、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关系到全体人民各项权利和

自由能否实现，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

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

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保卫祖国”是指保卫国家领土完整、

主权独立、政权统一以及捍卫国家的尊严。“抵抗侵略”是指抵御抗

拒外国及其他外来势力对我国领土的非法入侵。

二十、公民遵守法律、纪律和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产，保守秘

密和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

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公民的义务有以下几方面：（1）遵守宪法和法律。（2）保守国

家秘密。（3）爱护公共财产。（4）遵守劳动纪律。劳动纪律是指在

社会共同劳动中，劳动者必须共同遵守的劳动规章和制度。（5）遵

守公共秩序。（6）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是要求一般人共同遵守

的公共道德准则。包括遵守纪律、讲究礼貌、讲究卫生等。


